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026 年一志愿考生复试录取

工作实施细则

（学术学位）

为切实做好 202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各项工作，确保公平、

公正、科学。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复试小组成员

本学院研究生导师成立复试小组，每个复试小组的成员不少于 5

名，设组长 1人。

二、复试考生遴选标准

（一）初试成绩要求：考生须达到“桂林理工大学 2026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方可参加复

试。

（二）差额比例：采取差额复试的方式，进入复试的考生人数一

般不少于各学科专业已公布招生计划的 120%。合格生源比例不足的，

按实际合格生源数组织复试。

（三）本专业拟招生人数请参考“桂林理工大学 2026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简版）”，实际招生人数以上级部门下达的指标为

准。

（四）按专业进行复试，因考生人数较多，复试采用分组复试方

式，各组复试标准一致，采用各组录取成绩汇总后统一排序的方式确

定拟录取、递补录取和不予录取名单。



三、复试原则

公平、公正、科学，坚持服务战略、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

录取和宁缺毋滥。

四、复试时间、地点、方式

（一）复试时间：学院自主确定。

（二）复试地点：学院自主确定。

（三）复试方式：现场复试，一般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考生明确表示已作答完毕的可提前结束。

五、复试流程

（一）考生资格审核

根据“桂林理工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复试需提

交的资格审查材料清单”进行审查。

（二）复试费、诚信复试承诺书及心理测试

现场复试考生复试费缴纳流程详见“桂林理工大学 2026 年硕士

研究生考试考生复试缴费流程”。

考生须签署《诚信复试承诺书》，自觉遵守考场规则，在复试工

作结束前不得对外透露或传播复试试题内容等有关情况。

考生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心理测试，心理测试流程详见“桂林理工

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心理测试流程”。测试结果供录取时参考

使用。

（三）加试

1. 本专业对跨学科专业报考的考生和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并参



加复试的考生，在复试前须加试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

跨学科专业指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网

络工程、信息安全、大数据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

信息与计算科学、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及其它经学院研究生招生

工作小组认定的专业以外的前置学历专业。

加试科目详见“桂林理工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详细版本）”。加试方式为笔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2. 每门加试课程的满分均为 100分，加试成绩可不计入复试成

绩，但不合格者（单科成绩低于 60分），不予录取。

（四）复试内容：

本专业复试形式为现场复试，复试包括笔试、面试。

1.专业笔试（分值 25分）

主要考查专业课程的基础知识，笔试科目请参考桂林理工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题/桂林理工大学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

业目录（详细版本）。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2.面试：面试分为英语面试和专业面试两部分，面试时间一般不

少于 20分钟，考生明确表示已作答完毕的可提前结束。当场打分。

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2.1英语面试（分值 25分）

含听力和口语测试，采取与面试专家交流方式进行；

2.2专业面试（分值 50分）

（1）考生从若干个专业英语文摘中随机抽取一段朗读并逐句翻



译；

（2）考生从若干个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中任意抽取 2个，稍做准

备后，对问题进行回答，并接受复试小组老师的提问；

（3）复试小组老师自由提问；

（五）复试评分标准

对考生的面试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评价打分：

（1）专业理论的学习理解、掌握程度；

（2）专业的实践动手能力；

（3）专业知识的应用水平；

（4）逻辑思维及语言的表达能力；

（5）专业英语的掌握程度；

（6）英语听说能力。

1．专业面试标准（专业面试满分 50分）

①所有问题回答基本正确，表达清晰，专业基础扎实，对报考专

业有较好的了解（42-50分）；

②大部分问题回答基本正确，仅个别问题回答不够全面或不够准

确，表达清晰；专业基础较好，对报考专业有大致的了解（35-41分）；

③半数以上问题回答基本正确，个别问题回答出现明显错误或没

有作答，表达基本清楚；专业基础较好或一般，对报考专业有一定的

了解（28-34分）；

④大部分问题回答不清或不正确，对所报考专业缺乏了解（28

分以下）。



2．英语面试标准（英语口语和听力满分 25分）

①熟练，表达准确（22- 25分）；

②较熟练，表达基本正确（18-21分）；

③能基本听明白和表达原意（15-17 分）；

④听力与口语表达差（15分以下）。

3.专业笔试（专业笔试满分 25分）以卷面成绩为准。

六、录取成绩计算方式及排名方式

（一）初试成绩换算方式： 以初试总分进行换算 。

初试成绩＝初试总分/5

（二）复试成绩=专业笔试成绩+专业面试成绩+英语面试成绩

（三）录取成绩计算方式：录取成绩＝初试成绩×50%＋复试成

绩×50%。

（四）排名方式：按录取成绩从高至低排名，确定拟录取及递补

名单。若录取成绩相同，优先录取复试成绩较高者，若复试成绩也相

同，则优先录取数学成绩较高者。

七、不录取情况

1.复试成绩不合格者（复试成绩低于 60分）；

2.加试成绩不合格者（单科成绩低于 60分）；

3.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

4.其他不合格者。

八、本实施细则如有与上级文件冲突，以上级文件为准。


